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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年 1月 19日（星期四）下午 4 時 0 分 

貳、地點：演藝廳 

參、主席：蘇校長佐璽                                     記錄：鄧琬琬 

肆、出席人員：本校全體教職員及家長代表 

伍、主席致詞： 

一、受疫情影響旺年餐會已兩年未辦，今年家長會特別準備豐盛餐點及摸彩禮品

來鼓勵及感謝大家。 

二、今年輪到我們學校辦理全市資優鑑定的工作，因為剛好跟音樂班及音樂團隊

比全國賽的時間相衝突，所以輔導室人力不足，需要大家多幫忙。 

三、今日得知數理資優拔尖計畫本校錄取 5 位，占全市 1/6 名額，感謝我們所有

老師的付出。 

四、謝謝所有同仁對大成國中的付出，讓學校不斷的進步，雖然這次教學正常化

訪視對學校有一些批評，但學校的主體是學生，能讓家長及地方肯定是重要

的，尤其孩子的成長是我們辦學最重要的目的，所以再次謝謝大家的付出。 

陸、家長會長致詞：略 

柒、校務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 
(一)第三次定期評量成績輸入截止日為 112/2/2(四)，請老師們於期限內輸入

成績完畢(請注意:需使用校內網路或 VPN 才能輸入成績)。 

(二)感謝九導及輔導老師協助學生試模擬選填志願的指導及輔導，學生志願報

名確認表已於 1/12(四)發放，1/16(一)報名繳件截止日，1/17(二)團體報

名，預計 2/13(一)放榜。 

(三)111學年度寒假學藝活動共開設 9個班，參加總人數 272 人，其中 7 年級

3 個班、8 年級 1 個班，9 年級 5 個班，上課日期為 2/6-9，共 4 個半天。

非常感謝老師假期期間參與寒假學藝活動，陪伴孩子成長，教務處由衷感

謝。 

(四)今年寒假學藝活動課程安排每日 5 節課，因此上午微調鐘聲，下午照舊不

變，預計每日中午 12:05放學(如下表)。 

 平日   寒暑假 

早自修 0745~0815  第一節 0745~0830 

第一節 0825~0910  第二節 0835~0920 

第二節 0920~1005  第三節 0930~1015 

第三節 1015~1100  第四節 1025~1110 

第四節 1110~1155  第五節 1120~1205 

(五)111學年度寒假期間，辦理兩類冬令營隊 

1.112 年度「冬令營—科技英語營隊」，開課期間：112/2/2(四)、

112/2/3(五)上午 09: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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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年度「冬令營—藝術才藝樂活營隊」，開課期間：暑期 2/06(一)、

2/07(二)、2/08(三)、2/09(四)、2/10(五) 09:00-16:00 共 5 個整天。 

3.有報名的學生均有錄取。 
(六)寒假作業於 1/16（一）發下予各班同學，請導師協助於開學後 1/17

（五）前進行查閱並提報優良同學。若參與學藝活動同學有意願完成寒假

作業者，也歡迎老師鼓勵同學至教務處領取，並請老師一同檢視是否核予

獎勵資格。 

(七)預計 2/21(二)、2/22(三)辦理九年級模擬考（1-5 冊），請提醒九年級同

學及早準備，同時七、八年級正常上課。 

(八)2/13(一)當天開學第一天即正式上課，預計 16:00舉行期初校務會議。 

(九)2/18(六)為補班日，補 2/27(一)課務，因 228 連假(2/25、2/26、2/27、

2/28)。 

(十)針對國家語言法，在國中教育階段，國一、國二將增部定必修課程，國三

則改為彈性選修，111 學年 7 年級新增 1 堂本土語課，112學年除了七年

級之外，將再新增 8 年級本土語課程每周 1 節。 

(十一)教務處非常感謝所有老師的用心與協助，得以順利完成各項業務。敬祝

各位老師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二、學務處： 
(一)感謝全校同仁本學期對學務處各項業務的支持，隨著疫情趨緩，生活逐漸

步向正軌，但未來仍然有許多不可預期的變化。希望在大家共同合作之

下，可以一起幫助大成的孩子們能夠在更安全、更祥和的環境下開心學習

成長。 

(二)因新冠肺炎仍是法定傳染病，生教組依規定須校安通報，因此年假及寒假

期間接獲學生確診消息，仍須填報校內表單，尤其 2/8後確診會在開學後

復課，再請導師協助留意學生居隔日期。 

(三)本市自 111學年度第 2學期(112年 2 月 13 日)起開始實施「公私立國中小

學生免費營養午餐政策」，下學期起所有學生免繳午餐費，具低收及中低

收身分學生仍會利用無力支付午餐補助進行午餐繳費。 

(四)九年級學生畢業在即，為避免影響未來升學權益，請導師輔導學生注意最

後一學期應補滿服務時數以及積極銷過。 

(五)寒假學藝活動時間，班級到校上課第一節開始時間為 7:45~8:30，請導師

指導分配學生利用時間整理教室內、外上課環境。 

(六)感謝校內同仁、交通志工們對本校學子們在上、放學及生活輔導上都給予

最大的支持及協助，學生在校園內、外都能更安全、讓家長們更安心。也

更希望各位在下學期能繼續給予支持及協助。 

(七)寒假即將來臨，提醒孩子放寒假時於校外從事各類活動對守法的重要性和

是非觀念的認知，叮嚀必要的安全意識和健康維護，切勿逞一時之快而從

事不當休閒活動，並注意自身安全，建立正確的自我安全防護觀念。 

(八)請導師告知班上獎懲尚未於畢業資格範圍內的孩子，叮嚀孩子利用時間盡

速完成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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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依教育局來文辦理 111學年度教師交通安全研習，交通安全教育教師研習

課程每學年至少 4小時以上(含線上課程)及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每學年至少

4 小時以上，本校於學習吧建置 111桃園市大成國中交通安全研習課程，

邀請碼為 189685(課程連結

https://www.learnmode.net/course/526300?passcode=189685)，請各位

老師利用寒假時間完成本研習課程。 

(十)依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2 年 1 月 6 日桃教學字第 11200002291 號文辦理，

有關 111學年度【健康好 young】教育部寒假親子共學反毒學習單，請七

年級及八年級導師協助轉達本校七年級及八年級學生利用寒假時間完成，

桃園市大成國中國中 7 年級【健康好 young】教育部反毒寒假學習單連

結: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OhQP6epg7R5SVjijqVLMpmUU5bas

FZ2CNC74VDK6PFw/edit，桃園市大成國中國中 8年級【健康好 young】教

育部反毒寒假學習單連

結: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XlOBAE6GIYmoJvG7f-

1kIyoLpBbTi6owDnL10Ge5jE/edit。(相關連結學務處已公告至學校校網公

布欄) 

(十一)本學期生活榮譽競賽/秩序表現優異班級(另行公告)，於下學期可穿著

便服一日。 

(十二)有關學生志願服務手冊尚未繳交的同學，請導師引導學生盡快貼妥時數

條於手冊內以利登錄作業。 

(十三)九年級畢冊初稿預計 2/17 收回，請提醒各班編輯委員注意時程，也請

有要更換個人照片同仁繳交訓育組硯亭。 

(十四)本學期社團活動順利結束，感謝所有支援的社團老師。 

(十五)各班請記得交回班會記錄簿，每學期應完成三篇以上。 

(十六)七年級校外教學預定 112.03.31，地點：六福村。 

(十七)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各年級班級競賽：七年級班際拔河賽、八年級班際

籃球賽、九年級西瓜盃大隊接力比賽。 

(十八)112 學年度體育班新生入學暨轉學生入學考試，日期：112年 04 月 15

日(六)。 

(十九)112 年桃園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定點啦啦，日期：112 年 02月 09 日。

地點：桃園市體育場。 

(二十)1月 25 日~2月 8 日田徑隊集訓。 

(二十一)1 月 30 日~2 月 12 日籃球隊集訓。 

(二十二)1 月 31 日 08:30~12:30 圍棋隊移地訓練。【南山高中-模擬賽】 

(二十三)2 月 1日~3 日 13:00~16:00 圍棋隊集訓。 

(二十四)2 月 4日 中小學圍棋錦標賽 - 團體賽。 

(二十五)2 月 5日 中小學圍棋錦標賽 - 個人賽。 

(二十六)2 月 6日~2 月 9 日 巧固球隊集訓。 

(二十七)本市自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112 年 2 月 13 日)起開始實施「公私立國

中小學生免費營養午餐政策」，下學期起所有學生免繳午餐費，本學

期退餐費將以現金或匯款方式退還，待下學期結算後發放。 

(二十八)因目前尚在疫情中，各班的防疫物資(額溫槍、隔板、噴瓶…等)須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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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使用，千萬不可丟棄回收，須妥善保存及管理，額溫槍有異常的，

請送回健康中心送修校正。 

(二十九)寒假愛心午餐領取不分平假日，領取方式已通知各班導師及學生，請

各位導師協助提醒學生取餐務必注重營養均衡。 

(三十)因寒假適逢春節期間，請師生還是盡量避免參加大型活動及前往人潮壅

擠的場所、注意防疫及消毒原則，一起守護校園衛生安全。 

三、總務處： 
(一)「忠孝樓電梯案」教育部國教署核定 111年度 48 萬設計監造費，核定 112

年 432 萬工程費，依序辦理招標及事前準備事宜。設計監造標案已於 12/2

日下午完成招標，設計監造補助經費 48 萬已入學校公庫中。接續將進行

主體工程的設計與招標相關事宜，預計 112 年暑假施工。 

(二)「校門圍牆外增設遮雨棚案（470萬）」已完成工程規劃及預算估價，並於

11/7完成會勘並將相關資料送審，本案已獲市府審核通過。因 111 年度已

近尾聲，所以將工程款申請保留，待 112 年發包暑假施工。 

(三)「操場 PU 跑道整修工程案」已獲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辦理，經費概算為

8,462,750 元，於 12/9 送體育局轉體育署審核通過，將於 112 年發包暑假

進行施工。 

(四)課桌椅更新購置一案（200 萬），本案計畫已獲市府審核通過撥款入學校公

庫，待後續進行招標工作相關事宜。 

(五)「電腦教室地板更新案」目前規劃中；「家政教室屋頂防水工程更新案

（240 萬）」已完成規劃及預算估價，於 11/18送市府爭取經費中，待核准

後進行招標作業。 

(六)跳遠沙坑舊沙換新及邊框更新、沙坑周邊排水溝建置、地下室重訓室通風

設備建置、回收室雨遮，及垃圾場邊空地整建等案陸續規劃中。待相關細

節及設計概算完成後，續向市府爭取經費進一步完成各工程。 

(七)「全校教室、辦公室 LED 節能燈具汰換案（250萬）」已完成規劃及爭取經

費中。 

(八)全校一樓地面毀損、地磚隆起及烹飪教室毀損部分，已請廠商估價，將擇

日進行整修。 

(九)連接仁愛樓與信義樓一樓通廊地面磁磚材質遇水濕滑，容易造成滑倒意

外，將請建築師設計規劃施做防滑磁磚，擬將相關計畫送府申請經費補

助。 

(十)本校訂於 112.1.19 下午 5：30，於來福星餐廳（星河廳）辦理旺年餐會，

敬邀全校同仁共襄盛舉，並準時與會。 

總務處敬祝大家〜新年快樂〜闔家平安！ 

四、輔導室： 
(一)本學期即將結束，請各導師協助將學生 B表(紙本 8.9-.雲端 7)、學生生

活輔導檔案手冊，亦請一併完成唷! 

(二)02/09(四)09:00-16:00 全天的寒假技藝教育育樂營(60 人)/永平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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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煩請各位導師持續與班上同學保持聯繫並協助關懷特殊境遇(如家暴、目

睹家暴、脆弱家庭)學生。如有需輔導室協助的部分，可與輔導室聯繫。 

(四)02/06 至 02/09早上 7:30-12:00 七八年級數理資優班寒輔時間。 

(五)02/06~02/15(五)國中資賦優異鑑定初選報名。 

(六)02/15~17(三~五)音樂班期初考。 

(七)02/19(日)音樂班樂團加練。 

(八)本校承辦桃園市 112學年度國民中學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考試-(數理及自然

科學)，於 03/09(四)全市資優鑑定施測人員培訓、03/11(六)全市資優鑑

定-數理及自然科學施測，北區地點:大成國中。屆時請校內同仁大家協助

辦理。 

輔導室感謝各位同仁這些日子以來對孩子的關心與照顧!最後~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事事如意!鴻兔大展! 

五、人事室： 
(一)112年度符合健康檢查補助資格之同仁(滿 50 歲之公教人員每年 3,500元

或每 2 年 7,000元，滿 40 歲至 49歲之公教人員每 2 年 4,500元)，請及

早安排至評鑑合格之醫療機構辦理健康檢查，並請於 112 年 12 月 15 日前

完成檢查，俾利補助費申請。 

(二)績優狀累積 3張換敘嘉獎 1 次，請於獲頒之最後 1張績優狀起算二個月內

辦理，逾期視為放棄。且申請時應將績優狀 3張收回並予註記。 

(三)教師參加各項進修應於報名前檢附申請表件及甄試簡章影本，向學校提出

申請，經學校同意後始得報名，並於錄取後持錄取通知單至人事室辦理報

備手續。教師如已在研究所進修者(申請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應於每學

期開學後將課表送人事室查核。教師於學期中有休學情形，應主動以書面

向學校報備。取得碩、博士學位者，請速洽人事室辦理敘薪（自審定之日

生效），逾期或檢附證件缺漏者將損失個人權益。 

(四)轉知桃園市政府 111 年 10 月 12日府人考字第 1110280684 號函，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日發布「邊境穩健開放，自 111

年 10 月 13 日起入境人員免除居家檢疫，改須 7 天自主防疫」，有關各機

關及學校人員出國請假規定如下： 

1.基於邊境管制之防疫措施已有調整，考量差勤管理係屬機關內部管理事

項，爰各類人員如有非因公出國之需求（如：旅遊、探親等），仍請各機

關及學校衡酌現階段防疫政策及機關人力運用，本權責決定是否核假。

另在指揮中心解散之日前，各類人員平日及假日出國，仍應依本府 109

年 3 月 18 日府人考字第 1090065727 號函規定，明確填報或使機關知悉

所前往國家、地區（含轉機）。 

2.配合邊境開放，出國人員返國後務必遵守指揮中心各項防疫措施，並於

自主防疫期間配合相關防疫指引所訂規範。 
(五)有關 112 年 1月 1 日起公務人員延長辦公(加班)之時數上限、補休假期限

及「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之重要相關規定如下： 

1.公務員服務法第 12 條增訂公務員辦公時數連同延長辦公時數，每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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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12 小時，每月延長辦公時數不得超過 60 小時。 

2.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3條增訂補休假應以休畢為原則，補休假期限上限為

2 年及遷調後得續行補休規定。 

3.本辦法第 5 條訂定每月加班費支領時數及數額上限，辦公日不得超過 4

小時，放假日及例假日不得超過 8小時，每月不得超過 20 小時。 

4.本辦法第 10 條明定約僱人員加班費之支給及補休假，比照本辦法規定辦

理。 
(六)重申教師不得在外補習、兼職或藉職務之便從事私人商業行為： 

1.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04 年 3 月 31 日桃教中字第 1040020901 號函略以，

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4條規定，「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另查教育部 101 年 2 月 10 日召開之

「研商兼任代理代課教師校外補習家教、國中小教師交通導護及導師用

餐指導費等議題會議」，有關「兼任代理代課教師是否須比照專任教師不

得在外補習、家教」一案決議如下： 

(1)正式專任教師及代理教師不得在校外從事補習、家教之教學活動。 

(2)兼任、代課及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在遵守教師專業倫理、維護學生受教

權益之前提下，不受第一點之限制，但須遵守以下基本原則： 

教師不得利用職務之便，媒介、推銷或收取不當之利益。 

教師不應在上課時間，從事與該課程教學無關的個人事務。 

教師不得洩漏、公開有關評量試題內容之相關資訊。 

教師對於不同背景或特質的學生，都應給予公平之對待。 

未有教師法第 14條第 1 項所列情事。 

(3)現已在補習班任職者，不得聘為專任教師及代理教師。 

2.有關教師違反不得在外補習及兼職等規定，若查察屬實將依「教師法」、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

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等相關規定議處。 
※請各位同仁務必依相關規定辦理，避免因不諳法令規定違法兼職、兼課，致

生懲處之情事。 

(七)再次重申並提醒本校教職員同仁，務必依規定辦公時間上、下班，如有請

假、公出或出差等事由，應事先辦妥請假手續，如屬緊急事由，仍請先行

電話告知，除不可抗力因素外，至遲應於 3 天內補辦請假手續。 

※特別提醒： 

1.請假申請送出後，請務必通知「職務代理人」幫忙登入雲端差勤系統，

點選「代理簽核」，請假記錄才會往下一關邁進，要不然會一直卡關送不

出去。 

2.申請各類假別(如：公假、出差、2 日以上之病假、婚假、產前假、陪產

檢及陪產假、娩假、喪假等)時，請同仁務必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六、會計室：感謝各位同仁配合本校 111 年度預算關帳作業之進行，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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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報告 111 年度預算執行結果如下: 
(一)111年度本校基金來源決算數 297,112,050 元，執行率 102.10%。 

(二)111年度本校基金用途: 

1.國民教育計畫決算數 294,232,995元，執行率 99.17%。其中有關用人費

用部分為超支 7,572,821元,超支百分比 2.74%。其用人費預算不足已事

先於 111.11.25辦理超支併決算申請 9,608,299 元，並經桃園市政府主

計處 111.11.25府主基字第 1110331372 號函同意辦理。 

2.建築及設備計畫決算數 748,496元，執行率 77.09%。 

七、補校： 
(一)感謝校長、補校組長、導師、兼課教師們與各處室行政同仁，在課務上及

各項校務工作上大力協助，是您讓補校學生們在這學期有快樂又充實的學

習時光，感謝您的教導與協助！謝謝。 

(二)祝福各位老師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捌、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訂定本校「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教師遴選座位辦法」一案，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一、目的：教師遴選座位公開透明化。 

二、檢附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教師遴選座位辦法(草案)如下：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教師遴選座位辦法(1120119校務會議) 

一、 依據 

本次校務會議決議 

二、 目的 

教師遴選座位公開透明化，已利教師座位遴選順利。 

三、 具體辦法 

參考資料---總務處搬動教室次序 

次序 項目 範例：112年日期 

1 九導教師於學生畢業後，將個人物品包裹後寄放至美術教室 6/7 ~ 6/29 

2 八導教師搬動辦公室至九導辦公室 6/30、7/1、7/2 

3 七導教師搬動辦公室至八導辦公室 7/1、7/2、7/3 

4 新學年七導(原專任教師)搬動辦公室七導辦公室 7/1、7/2、7/3 

5 第一輪與第二輪、第 A輪抽籤(抽籤後公告全校)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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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九導教師將個人物品從美術教室移至專任辦公室 7/3~7/31 

7 第三輪、第 B輪抽籤(抽籤後公告全校) 7/31 

8 新進代理教師與鐘點代課教師搬至專任辦公室 8/1~8/31 

【辦法一】 

1. 第一輪抽籤：九導教師優先抽籤決定專任辦公室的位置。 

可選擇位置分為 2大類： 

(1) 新學年七導教師遺留空位。 

(2) 不續聘代理教師所遺留空位。 

2. 第二輪抽籤：原專任教師抽籤決定專任辦公室的位置。 

可選擇位置分為 2大類： 

(1) 第一輪抽籤遺留空位。 

(2) 原專任教師欲更換座位所遺留下之空位。 

3. 第三輪抽籤：續聘代理教師與新進代理教師。 

4. 相關原則 

(1) 新學年依舊為專任教師者，原則上留在原座位，得參加第二輪抽籤。 

(2) 續聘代理教師原則上留在原座位，得參加第三輪抽籤。 

(3) 抽籤當日，當教師無法出席抽籤會場時，也無委託人代為抽籤，則由教務處代為抽籤。抽籤完

後公告抽籤結果 

【辦法二】 

1. 第 A輪抽籤：九導教師與原專任教師抽籤決定專任辦公室的位置。 

可選擇位置分為 3大類： 

(1) 新學年七導教師遺留空位。 

(2) 不續聘代理教師所遺留空位。 

(3) 原專任欲更換座位所遺留下之空位。 

2. 第 B輪抽籤：續聘代理教師與新進代理教師。 

3. 相關原則 

(1) 新學年依舊為專任教師者，原則上留在原座位，得參加第 A輪抽籤。 

(2) 續聘代理教師原則上留在原座位，得參加第 B輪抽籤。 

(3) 抽籤當日，當教師無法出席抽籤會場時，也無委託人代為抽籤，則由教務處代為抽籤。抽籤完

後公告抽籤結果。 

 

決  議：採用【辦法一】辦理。 

 

案由二：有關依據教育部「國民中學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檢視貴校學

生服儀規定」部分規定及修正一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  明： 

一、 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 111年 10 月 12 日桃教學字第

1110095161號函、教育部「國民中學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及

111 年 11 月 8 日 111 桃園市立大成國中服裝儀容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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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國民中學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及相關函示規定重點如

下，先予敘明： 

(一)學校應設常設或任務編組之服裝儀容委員會，負責服裝儀容相關事宜

之審議，並經校務會議通過；校務會議審議學生服裝儀容規定時，除

有明顯違反法規規定之情形外，不得修改服裝儀容委員會審議通過之

內容。 

(二) 服裝儀容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委員由學生代表（學生代表應

占全體委員總額四分之一以上）、行政人員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

表組成，必要時得邀請服裝相關專家學者擔任委員。 

(三) 除為防止危害學生安全、健康、公共衛生或防止疾病傳染所必要者

外，學校不得限制學生髮式。 

(四) 依教育部 100 年 6月 27日臺訓（一）字第 1000097607B號書函示規

定除為防止危害學生安全或防止疾病傳染所必要者外，學校不得限制

學生髮式（包含髮型、長短、染燙等），或據以處罰。 

三、 依據「國民中學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檢視貴校學生服儀規

定，倘有不符規定等相關情形，請修正並召開服裝儀容委員會進行審

議，且經校務會議通過。 

四、檢附「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學生服裝儀容規定」(附件一)及「桃園市

立大成國民中學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二)如下：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學生服裝儀容自主管理實施規定 
104.8.27自治市會議通過 

105.10.18自治市會議修正草案 

111.11.08服裝儀容委員會修正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大成國中教師輔導與管教辦法國民中學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 

貳、目的： 

    一、端正學生服裝儀容，培養學生愛整齊、清潔的良好習慣。 

    二、教導學生生活禮儀，塑造優良的校園風範。 

參、對象：大成國中(下稱本校)本校全體學生。 

肆、內容： 

一、服裝儀容自主管理及標準：整體服裝儀容以不奇形怪狀為原則。 

  （一）頭髮：1.女生─不染、不燙、不抹髮膠。前側邊頭髮如蓋住前額、眼臉者宜用髮夾固

定，以不掩住視聽為原則。髮長過肩者請於特定時間綁馬尾(如全年級集會、年

級集會、體育活動、班親會、親子日...等學校重大活動）。 

              2.男生─不染、不燙、不抹髮膠。後髮根向上斜推，瀏海於自然狀態下不過

眉，不蓄鬍及鬢角、不削、不抹髮膠。 

             以自然樸素為原則，為安全顧慮及衛生起見，髮長及肩建議可束髮，以整齊、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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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自然、健康為原則。 

  （二）指甲：男女均不准得擦指甲油，並定期清洗修剪，保持乾淨，以維持身體健康。  

  （三）服裝：穿著學校冬、夏季運動服。（不得訂做，特殊體型者得報備除外，上衣依規定

須於右側縫上名牌，褲管不得修改開衩，服裝應穿著整齊不得有外套反穿或拉

鍊未拉和褲管刻意下拉露出內褲之行為。） 

  （四）鞋襪：基於學生安全考量，一律著運動鞋、襪，襪長以腳踝高度為原則。 

  （五）男女生不准得佩戴項鍊、戒指、耳環、頭飾。 

  （六）書包：依本校規定之款式，採雙肩背式，保持清潔簡單。另書包重量不得超過體重

1/8，以維持健康。 

二、評比方式：分定期及不定期兩種方式進行。 

(一)定 期：開學後第一週及每次段考後一週（遇假日順延），由學務處發單請導師 

           統一評比。 

(二)不定期：由各班導師及學務處人員視實際情形隨機評比學生應時時保持服裝儀容合於

規定，於上下學、各種集會、上課時間，聽從學校所有老師指導，對不合格者即予正向教育

方式輔導改進，經勸導不予改進者，通知家長要求配合輔導與管教。 

三、評比原則： 

  (一)依據本校學生服裝儀容自主管理實施規定(以下稱為本規定)，所訂標準進行服裝儀容

評比。 

  (二)未符評比標準之學生，請導師先行輔導其自行改善，如複檢後仍未改善者，即送至學

務處生教組要求改善。 

伍、服裝儀容評比表委請各班導師詳細填寫，凡評比符合標準之學生，由學務處生教組統一記嘉獎

乙次以資鼓勵。 

陸、對本規定若有疑問之處，請至學務處生教組詢問，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訂之。 

柒、本規定經學生自治市會議決議後，提校長核准後實施服儀委員會討論及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學生服裝儀容

自主管理實施規定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學生服裝儀規定 

壹、依據：大成國中教師輔導與管教辦

法 

壹、依據：國民中學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

原則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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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裝儀容自主管理及標準：整體服

裝儀容以不奇形怪狀為原則。 

  （一）頭髮：1.女生─不染、不燙、

不抹髮膠。前側邊頭髮如蓋住前額、眼

臉者宜用髮夾固定，以不掩住視聽為原

則。髮長過肩者請於特定時間綁馬尾

(如全年級集會、年級集會、體育活動、

班親會、親子日...等學校重大活動）。2.

男生─不染、不燙、不抹髮膠。後髮根

向上斜推，瀏海於自然狀態下不過眉，

不蓄鬍及鬢角、不削、不抹髮膠。 

一、服裝儀容自主管理及標準：整體服裝

儀容以不奇形怪狀為原則。 

（一）頭髮：以自然樸素為原則，為安全顧慮

及衛生起見，髮長及肩建議可束髮，以整齊、

清潔、自然、健康為原則。 

 

（二）指甲：男女均不准擦指甲油，並

定期清洗修剪，保持乾淨，以維持身體

健康。 

（二）指甲：男女均不得擦指甲油，並定期清

洗修剪，保持乾淨，以維持身體健康。 

（五）男女生不准佩戴項鍊、戒指、耳

環、頭飾。 

（五）男女生不得佩戴項鍊、戒指、耳環、頭

飾。 

二、評比方式：分定期及不定期兩種方

式進行。 

(一)定 期：開學後第一週及每次段考

後一週（遇假日順延），由學務處發單

請導師統一評比。 

(二)不定期：由各班導師及學務處人員

視實際情形隨機評比。 

二、評比方式：分定期及不定期兩種方式進行。 

(一)定 期：開學後第一週及每次段考後一週

（遇假日順延），由學務處發單請導師           

統一評比。 

(二)不定期：學生應時時保持服裝儀容合於規

定，於上下學、各種集會、上課時間，聽從學

校所有老師指導，對不合格者即予正向教育方

式輔導改進，經勸導不予改進者，通知家長要

求配合輔導與管教。 

柒、本規定經學生自治市會議決議後，

提校長核准後實施。 

柒、服儀委員會討論及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辦  法：擬修正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學生服裝儀容規定，如說明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有關「九導辦公室」與「專任一辦公室」調換一案，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總務處) 

說  明： 

一、本案於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中，臨時動議案由何有昕老師

提出，經主席裁示彙整 7、8、9 年級導師及專任教師意見後再議。 

二、期間於 112.01.06 由校長、總務主任、學務主任、各年級級導師及專任

教師進行第一次討論，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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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搬遷優點： 

1.個人辦公座位變大，辦公室空間也會變大。 

2.距離警衛室較近，晚離開學校較有安全感。 

3.九年級導師上班進到辦公室的距離較近。 

（二）搬遷缺點： 

1.對調後的 9 導辦公室和現在的 8導辦公室相同，現有的專任教師座

位區變少，要一併解決 9 導卸任後和專任教師分配填寫座位，要訂

辦法實施。 

2.對調後三樓辦公室大部分可能是代課或鐘點教師座位，邊角廁所及

中棟後段容易形成校園秩序問題。根據部分老師意見，原來會將九

導辦公室移至現有位置就是有維持秩序的考量。 

3.A 組學術社團教室位置會移到 2 樓，但 922 的教室在三樓，A 組導

師會分成上下樓層移動。 

4.原本九導可以充分使用 4樓音樂教室，但是現在九導移至二樓就無

法有效使用，形成空間資源浪費。 

5.若對調之後 OA 辦公桌將重新規劃定位，後續就難以再進行對調。 

6.導師辦公室位置過於偏重某一側，靠近東勇街一側的教室較不容易

有導師過去走動。 

7.專任辦公室老師有部分會上七年級的課，如果移動到三樓要去上七

年級的課會比較辛苦。 

決  議：本案為求完整思考，九導辦公室位置是否調整待開學後整合各方意見再

行討論，在未達成共識前將優先進行該辦公室環境優化作業。 

 

玖、臨時動議： 

案由一：有關建議將網球場改建為風雨操場或光電球場一案，提請討論。(提

案人：陳鈞源老師) 

說  明： 

一、網球場改建為風雨操場或光電球場後，可供體育課或童軍綜合活動課

的老師使用，讓學生有更多元的室外活動空間。 

二、網球場假日時因為有很多外來單位人員使用不好管理，改建為風雨操

場或光電球場後，可以透過相關的租借辦法妥善管理。 

決  議：錄案研議。

 

拾、主席結語：略 

拾壹、散會：17 時 35 分 
























